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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《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银川东路1号27号楼2单元1103户住宅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》【康正评字2019-1-0294-F08HDZC1号】审核意见的回复

审核意见：

1.评估报告中“估价结果一览表”中将房地产的“单价”表述为“楼面单价”，用语不规范，容易引起误解。 
回复：估价对象为已建成单套住宅用房，对应权属证件中证载面积为建筑面积，本次评估报告中“楼面单价”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对应的房地产价格，较“单价”更为准确的表述其内涵。

2.本房地产估价报告签名不是亲笔签名，不符合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（GB/T 50291-2015）的要求。

回复：如有需求我司可重新出具带有估价师亲笔签名的评估报告。
3.报告审核意见及答复无审核无相关人员签字和评估机构公章。

回复：报告审核意见及答复当时我司反馈给估价委托人，等待估价委托人确认通过后再予以签字盖章。后续我司未接到估价委托人的通知。为完善流程，该“报告审核意见及答复”我司可以补盖公章及相关估价人员签字。
4.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第3.0.6“当估价委托人是估价对象权利人时，应查看估价对象的权属证明文件，并应将复印件与原件核对，不得仅凭复印件判断或假定估价对象的权属状况”。而报告披露“截至本估价报告出具之日，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《房地产权证》[青房地产市字第201558963号]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，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，难以获取该资料。本次评估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《房地产权证》[青房地产市字第201558963号]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假设前提”。存在的问题：报告中该条假设不符合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第3.0.6的要求，且报告中也未披露未能取得房地产权证原件的原因。

回复：我司评估专业人员在现场勘查前提前告知估价委托人，我们须要核对《房地产权证》[青房地产市字第201558963号]原件。估价委托人表示该《房地产权证》原件由集团公司保管，无法借出提供给我司核对，仅能提供《房地产权证》[青房地产市字第201558963号]复印件；结合本次估价目的，我司在报告中表述为“截至本估价报告出具之日，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《房地产权证》[青房地产市字第201558963号]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，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，难以获取该资料。本次评估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《房地产权证》[青房地产市字第201558963号]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假设前提”。
收到本《审核意见》后，我司已与企业取得联系并对《房地产权证》[青房地产市字第201558963号]原件进行了核对。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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